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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聘任首席合規官的公告

江西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董事會已審議通過
聘任錢正先生擔任本行首席合規官的議案，任期自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江西監
管局核准其任職資格之日起至本行第四屆董事會任期屆滿之日止。

錢正先生的簡歷詳情載列如下：

錢正先生，1976年1月生，高級經濟師。1998年9月至2002年9月，任職於上饒
市公安局，擔任法制科三級警司。2005年7月至 2016年6月，任職於中國人民銀
行南昌中心支行，先後擔任辦公室幹部、副主任科員、法律事務辦公室副主任（正
科）、法律事務處（金融消費權益保護處）金融消費權益保護科科長。2016年6月至
2026年2月，先後擔任本行合規部副總經理、合規部總經理、鷹潭分行黨委書記、
行長。2026年2月起，擔任本行合規部總經理。

承董事會命
江西銀行股份有限公司*

董事長
曾暉

中國，南昌，2026年5月28日

截至本公告日期，本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曾暉女士及駱小林先生；非執行
董事尹光星先生、熊潔敏女士、李水平先生、彭曦遠先生及李秀宏先生；以及獨
立非執行董事楊愛林先生、劉興華先生、王菲米蘭女士及何恩良先生。

*  江西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非香港法例第 155章《銀行業條例》所指認可機構，不受香港金融
管理局的監督，亦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╱接受存款業務。


